附件1

2023年利用技术标准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摸排情况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人：                          时间：

	序号
	所在地

（县市区）
	有落后产能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人及电话
	设备清单（拟淘汰生产线型号及数量）
	行业
	年产能
	预计淘汰时间

	1
	
	
	
	
	
	
	

	2
	
	
	
	
	
	
	

	3
	
	
	
	
	
	
	

	4
	
	
	
	
	
	
	

	5
	
	
	
	
	
	
	

	…
	
	
	
	
	
	
	


备注：请各县市区科工信局及株洲经开区产业发展局于2023年6月中旬前将落后产能具体信息统一行文报市工信局。

附件2

2023年利用技术标准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完成情况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人：                           时间：

	序号
	所在地

（县市区）
	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称
	设备清单（拟淘汰生产线型号及数量）
	行业
	年产能
	落后产能退出时间

	1
	
	
	
	
	
	

	2
	
	
	
	
	
	

	3
	
	
	
	
	
	

	4
	
	
	
	
	
	

	…
	
	
	
	
	
	


备注：请各县市区科工信局及株洲经开区产业发展局于将落后产能退出信息于2023年12月底前报市工信局。

